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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借調  

 

 

一、借調  

  

釋一、 教師借調行政機關返校義務授課給假疑義。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85.2.14八十五局考字第 0439號函 

  

銓敘部八十五年一月二十九日八五台中法四字第一二四七二五六號書函復以：「查本部七十二

年十一月二日（ 72）台楷銓參字第四六六○一號函釋規定略以：『公務員兼課往返途程所需

時間，如在辦公時間內者，得併同兼課時數另加核算，按事假登記，年度內超過請假規定之事

假天數者，以休假抵充，未具休假資格或已無剩餘之休假者，依規定扣薪。』復查公務人員請

假規則第二條：『本規則以受有俸（薪）給之文職公務人員為適用範圍。』準此，本案行政院

公平交易委員會自各大學借調之專職委員，係以全部時間至該會擔任特定之職務或工作，應為

公務人員請假規則之適用對象，其於辦公時間前往原借調學校兼課之請假問題，仍請依本部上

開函釋規定辦理。」 

  

釋二、 公立學校教師當選立法委員得由學校依「教師借調處理原則」辦理借調，借調期間並

辦理留職停薪疑義。 

  

教育部 86.11.7台（86）人（一）字第 86120163號 

  

借調係指以全部時間擔任特定職務或工作，與兼職係以部分時間兼任特定之職務或工作有別，

公立學校教師當選立法委員後如依「教師借調處理原則」辦理借調，尚無違反「教育人員任用

條例」第三十四條有關專任教育人員不得在外兼課或兼職之規定。 

  

釋三、 公立學校教師當選縣市議員可否比照當選立法委員辦理留職停薪借調。 

  

教育部 87.3.5台（87）人（一）字第 87002899號 

  

查省縣自治法第三十三條規定：「（第一項）省議員、縣（市）議員、......不得兼任公務員、

公私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或其他民選公職人員......。（第二項）前項人員應於就職前辭去原

職，不辭去原職者，於就職時視同辭職，......」據此，公立學校教師當選縣市議員後，依法

應於就職前辭去教職，應無教師借調處理原則之適用。 

  

註： 請參閱地方制度法第五十三條規定。 

  

釋四、有關教師借調之相關事宜。 

  

教育部 87.3.21台（87）人（一）字第 87020997號 

  



一、 依「教育部推動大學校院人事鬆綁實施計畫」辦理。 

  

二、 有關教師借調案授權如下： 

  

(一) 各校如須借調他機關（學校）人員到校服務，請逕向借調機關（學校）辦理借調事宜，

惟如係屬借調擔任簡任主管職務者，仍應依規定於完成借調手續後，送本部陳轉行政院核准。 

  

(二) 各校教師如借調至他機關（學校）服務，除屬借調擔任政務官或簡任主管職務者，仍應

送本部核准外，其餘一般性之借調事項，由各校依相關規定自行核處並逕復借調機關（學校）。 

  

(三) 本部七十四年二月二十七日台（七四）人字第○七二六二號函規定：「......借調教師

如仍在校按規定鐘點義務授課不支領鐘點費且專案報部核准登記者其任教年資應不視為中

斷。」一節，本案授權後，借調教師如確依「教師借調處理原則」所訂程序辦理，並依規定鐘

點義務返校授課，並經原服務學校出具證明者，其任教職年資視為不中斷，毋需再專案報部登

記；至教師借調出任公職或借調至私立學校擔任教師、校長期間，其年資將來可否採計辦理退

休、撫卹、資遣部分，請依本部八十五年十一月六日台（八五）人（三）字第八五五二二六四

六號函、八十六年八月三十日台（八六）人（三）字第八六○八二七七一號函暨私立學校法第

五十七條、第五十八條規定辦理。 

  

三、 各校辦理借調案件，應依「行政院限制所屬公務人員借調及兼職要點」、「教師借調處

理原則」暨本部八十六年八月五日台（八六）人（二）字第八六○八五三三○號函釋聘任人員

之留職停薪等相關法令規定，確實審核借調案件，避免過於浮濫，並請仍依本部八十二年一月

九日台（八二）人字第○一四五七號函規定，每半年（四、十月底）造送教師借調名冊報部備

查。 

  

註： 請參閱本部 92.11.12台人（一）字第 0920164740號書函規定。 

  

釋五、 教師留職停薪借調期滿未復職處理疑義。 

  

教育部 87.4.13台（87）人（一）字第 87027785號 

  

有關借調人員借調期限屆滿後，未歸建亦未辭教職人員，究應如何處理一節，相關法令並無規

定，惟因事涉渠等權益，本案宜依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八款後段及第二項之規定處理。 

  

釋六、 公立學校教師當選國民大會代表，可否比照當選立法委員得由學校依「教師借調處理

原則」辦理借調。 

  

教育部 87.5.26台（87）人（一）字第 87049153號 

  

依司法院大法官第二八二號解釋，國民大會代表，依憲法所定職稱之性質，不經常集會，並非

應由定期支給歲費、公費待遇之職務，故屬無給職；又查銓敘部八十一年二月十四日八十一台

華法一字第○六七一二三八號函釋規定：「查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四條第一款規定，公務人員



參加政府召集之集會者，給予公假。公教人員當選第二屆國民大會代表者，於參加年會期間，

宜依上開規定核給公假。」據此，公立學校教師應可兼任國民大會代表，尚無「教師借調處理

原則」之適用。 

  

釋七、 教師借調至人民團體服務期間，如仍義務返校授課，可否採計為教學年資。 

  

教育部 87.6.6台（87）人（一）字第 87054370號 

  

公立大專校院教師留職停薪借調人民團體期間，並未繳納退撫基金費用，亦非屬依規定得補繳

退撫基金費用之留職停薪年資，於將來依規定辦理退休、撫卹時，該段留職停薪借調人民團體

期間年資不得採計辦理退休、撫卹，應無案內所稱可否採計為教學年資疑義。 

  

釋八、 公立學校教師可否借調至財團法人。 

  

教育部 87.9.4台（87）人（一）字第 87093852號 

  

依「教師借調處理原則」第一點第三項規定，教師借調期間應辦理留職停薪，據此，公立學校

教師如借調擔任其他機關職務，借調期間均在借調機關支薪，應無疑義。至公立學校教師得否

借調至財團法人工作乙節，「教師借調處理原則」並無限制，依本部八十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台

（八七）人（一）字第八七○二○九九七號函規定，係由各校依權責自行核處。 

  

釋九、 補充教師借調相關事項。 

  

教育部 87.10.28台（87）人（一）字第 87118607號 

  

一、 各校教師如借調至他機關（學校）擔任政務官或簡任主管，一律授權由各校依相關規定

自行核處並逕復借調單位。 

  

二、 各校教師借調至公民營事業機構擔任相關工作，應要求對方對學校亦能提出具體之回饋

辦法。至借調期間年資將來可否採計辦理退休、撫卹、資遣部分，仍請依本部八十五年十一月

六日台（八五）人（三）字第八五五二二六四六號函、八十六年八月三十日台（八六）人（三）

字第八六○八二七七一號函、八十七年八月十七日台（八七）人（三）字第八七○九一一三四

號函規定辦理。 

  

釋十、 教師留職停薪借調期滿歸建，年資採計方式。 

  

教育部 88.6.9台（88）人（一）字第 88065090號 

  

教師辦理留職停薪借調期滿歸建時，得比照職前年資採計之規定，將借調期間所任與現職職務

等級相當且服務成績優良之年資按年採 計提敘薪級。 

  

釋十一、 公立學校教師借調行政機關，應依規定辦理派代及銓敘審定。 



  

教育部 91.7.22台（91）人（二）字第 91102040號函 

  

銓敘部九十一年七月四日部銓二字第○九一二一六○八○一號令：「公立學校教師借調行政機

關擔任依法應辦理送審之職務，應具有擬任職務之任用資格，並由借調機關依公務人員任用法

第二十四條規定辦理派代及送本部銓敘審定，本部歷次函釋與上開規定未合者，均自即日起停

止適用。」 

  

釋十二、 簡化部屬專科以上學校辦理教師借調案件作業程序。 

  

教育部 92.11.12台人（一）字第 0920164740號書函 

  

為簡化人事作業，自即日起，免再填送教師借調名冊報部備查；各校辦理借調案件，仍應依「行

政院限制所屬公務人員借調及兼職要點」、「教師借調處理原則」暨本部八十六年八月五日台

（八六）人（二）字第八六○八五三三○號函釋聘任人員之留職停薪等相關法令規定確實審核。 

  

釋十三、 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可否於實務訓練期間借調他機關。 

  

教育部 93.1.16台人（一）字第 0930006246號函 

  

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在未完成訓練取得考試及格人員證書前尚非屬現職人員，倘於實務訓

練期間借調他機關，自與「行政院限制所屬公務人員借調及兼職要點」第二點第一項規定有違。 

  

釋十四、 公立國民小學教師得否依教師借調處被原則申請留職停薪借調至農會擔任總幹事。 

  

教育部 93.10.20台人（一）字第 0930132930號書函 

  

一、 查教師借調處理原則第一點第二項規定：「......借調期間應辦理留職停薪。」是以，

教師借調擔任其他機關職務期間，應辦理留職停薪。 

  

二、 另查農會法第二條規定：「農會係為法人。」有關公立學校教師得否借調至農會工作乙

節，教師借調處理原則尚無限制，惟查該原則第二點第一項規定：「借調條件以與借調人員之

專長或所授課程相關者為限。」第三點規定：「借調須經學校科系所會議或其他有關會議通過，

並經校（院）長同意後始得辦理。」及六點規定：「各校如訂有較本原則嚴格之規定者，從其

規定。」綜上，教師得否借調至農會擔任總幹事係由各校依上開規定秉權責自行核處。 

  

釋十五、 公立國民中學教師兼總務主任，得否借調至「財團法人中央營建技術顧問研究社」

任職。 

  

教育部人事處 93.12.20台人（一）字第 0930169772號書函 

  

一、 查依司法院釋字第三○八號解釋，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就其兼任行政職務有公務員服



務法之適用。復查行政院限制所屬公務人員借調及兼職要點第二點第一項規定：「本要點所稱

借調，指各機關因業務特殊需要，商借其他機關現職人員，以全部時間至本機關擔任特定之職

務或工作......」是以，公務人員依規定尚不得借調至財團法人任職。 

  

二、 至公立學校未兼任行政職務之專任教師得否借調至財團法人工作乙節，查教師借調處理

原則尚無限制，惟該原則第二點第一項規定：「借調條件以與借調人員之專長或所授課程相關

者為限。」第三點規定：「借調須經學校科系所會議或其他有關會議通過，並經校（院）長同

意後始得辦理。」及第六點規定：「各校如訂有較本原則嚴格之規定者，從其規定。」爰公立

學校未兼任行政職務之專任教師得否借調至財團法人，係由各校依上開規定秉權責自行核處。 

  

釋十六、 公立專科以上學校教師留職停薪借調期滿歸建時，得併計年資辦理年資加薪。 

  

教育部 93.12.23台人（二）字第 0930148716A號令 

  

公立專科以上學校教師留職停薪借調期滿歸建時，其借調期間及前後在校任教年資服務成績優

良者，准予併計按學年度補辦年資加薪或年功加薪；各校辦理教師借調案件，應確實依「行政

院限制所屬公務人員借調及兼職要點」、「教師借調處理原則」等相關法令規定審核，避免借

調案寬濫影響校務推展。本部八十八年六月九日台（八八）人（一）字第八八○六五○九○號

書函並自即日起停止適用。 

 

        發稿單位： 人事處    

 

  



二、兼職  

 

 

二、兼職  

  

釋一、專任教職員不得兼任報社特約記者等職務。 

  

教育部 39.9.11台（39）人字第 05419號代電 

  

一、 專任教職員應比照一般公務員，不得兼任報社特約記者或特約通訊員；兼任教員暫不受

此拘束，但不得因此影響其教學工作。 

  

二、 教育部臺人（四○）字第四八○五號代電核示：學校專任教職員不得兼任校外其他職務，

利用公餘時間兼任醫師開業應診，應與公務員同受限制。 

  

釋二、 補充規定各級公立學校專任教員不得兼任出版事業發行人等職務。 

  

教育部 53.10.24台（53）參字第 14574號 

  

查本部五十二年八月二日臺（五二）人字第九六五二號函復貴部關於各級公立學校專任教員，

應比照一般公務人員之規定，不得兼任校外其他職務，除法令別有規定外，自不得兼任新聞紙

類、雜誌出版社之發行人、編輯人、特約記者或特約通訊員等職務一案，原有「除法令別有規

定外」一語，已顧及若干情形得不受限制，茲為適應事實需要起見，特補充規定下列各項情形

不在限制之列：一、兼任各校校內出版之刊物發行人等職務者。二、兼任各學會或研究團體出

版之學術研究性質刊物之發行人等職務者。三、受文化機構之聘請兼任其學術研究性質刊物之

發行人等職務者。 

  

釋三、 國民中學專任教員不得兼充律師。 

  

教育部 59.6.5臺（59）參字第 2927號 

  

查中學法第九條前段規定：「中學教員由校長聘任之應為專任......」。所謂「專任」，係指

不得在校外兼任其他公私職務，俾得專心致力教學工作而言。來文所稱國民中學專任教員向所

屬地方法院申請律師登錄，擬兼充律師一節，顯與上項規定不合，自所不容。 

  

釋四、 禁止學校教職員兼任旅行社導遊。 

  

教育部 61.10.18臺（61）人字第 2515號 

  

學校教職員兼任旅行社導遊，不獨有違學校教職員不得在校外兼職之規定，且將影響學生心理

與學業，甚且損及教育風氣，函應嚴令禁止。如再有兼任旅行社導遊者一經查實，應即予以解

聘或免職。 



  

釋五、 公私立學校專任教員不得兼營商業適用疑義。 

  

教育部 62.9.26台（62）人第 24032號 

  

本部六十二年六月十四臺（六二）人字第一五○四七號函釋：「公私立學校專任教員均不得兼

營商業」，其適用範圍釋明如次： 

  

一、 公私立專任教員均不得兼營商業亦不得投資營利事業為股東，但得參照公務員服務法第

十三條第一項之規定辦理，至非專任教員不在此限。 

  

二、 公私立學校專任教員不得充任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 

  

釋六、 公立學校教師可否兼任婦聯會主任委員。 

  

教育部 65.1.16台（65）技字第 1379號 

  

查民選地方首長之夫人兼任當地婦聯會主任委員，為一般慣例，且為義務職，此種兼職本部予

以同意，以適應地方情況。至是否由其兼任該校農村家事科主任，可由該校校長酌情決定。 

  

釋七、 大專教師兼職疑義。 

  

教育部 65.3.23台（65）高字第 6960號 

  

大專院校專任教師不得兼任律師、會計師業務。 

  

釋八、 學校員生消費合作聯合社經理一職，得否由學校教師中遴聘兼任。 

  

教育部 65.5.3台（65）人字第 11019號 

  

查內政部與本部六十三年八月廿二日會同公布之「學校員生消費合作社推進辦法」第七條規

定：「員生社之經理、文書、會計及司庫，以由各該學校教師、職員、學生兼任為原則......」。

係指兼任本校所成立之員生消費合作社經理、文書、會計及司庫而言，並視此項工作為學校公

務之一部分分，至校外之聯合社經理，因職務繁重，為免影響學校教學工作，自不宜兼任。 

  

釋九、 公私立學校專任教師兼任私立學校董事疑義。 

  

教育部 68.12.27台（68）人字第 40478號 

  

公私立學校專任教師得兼任私立學校董事，但於受聘前應報經服務學校校長同意，惟不得兼任

私立學校董事會董事長。前項規定，前經本部以六十五年二月五日（六五）技字第二七六八號

及六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臺（六五）人字第一六四九五號函釋有案。 



  

釋十、 現任公私立中小學教師可否擔任私立幼稚園董事會之董事或董事長疑義。 

  

教育部 69.12.20台（69）人字第 41638號 

  

請比照六十五年六月廿九日臺（六五）人字第一六四九五號函釋：「公私立學校專任教師得兼

任私立學校董事，但於受聘前必須報經服務學校校長之同意，惟均不得兼任私立學校董事會董

事長」辦理。 

  

釋十一、 公立幼稚園園長可為私立幼稚園創辦人。 

  

教育部 71.1.6台（72）國字第 0466號 

  

私立幼稚園創辦人並非一種「職務」，任何人出錢出力創辦幼稚園，均得為創辦人；現任公立

幼稚園園長如曾出錢出力創辦私立幼稚園，亦即為該私立幼稚園之創辦人，創辦人既非一種職

務，應無所謂兼任與否之問題，是否擔任董事或負責人則屬另一問題。 

  

釋十二、 幼稚教育法第六條所指「負責人」，可否由具備負責人條件之園長兼任，又自幼稚

教育法公布後，已經核准立案之幼稚園尚未指定負責人者，應否補辦核備手續疑義。 

  

教育部 72.2.2台（72）國字第 4069號 

  

一、 查負責人乃幼稚園之代表，而園長之職務為綜理園務，故幼稚園園長兼任該幼稚園之負

責人，尚屬無礙，惟不得兼任其他幼稚園之負責人。 

  

二、 幼稚教育法公布後，五班以下未設董事會之幼稚園應指定負責人。負責人之條件應符合

本部七十一年十月廿一日臺（七一）國字第三八九二三號函之規定。在本部未規定幼稚園負責

人應具備條件之前，業經核准立案之幼稚園，其負責人由未符合規定條件之創辦人自任者，應

改聘符合規定條件之人士擔任或依前款所述由合格之園長兼任。 

  

釋十三、 私立幼稚園董事長（或負責人）可否以同一人名義創設二所以上幼稚園之規定。 

  

教育部 73.1.9台（73）國字第 0635號 

  

關於私立幼稚園董事長（或負責人）可否以同一人名義創設二所以上私立幼稚園乙節，法規尚

無明文限制，可由教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視個案情形依辦理成績核定。 

  

釋十四、 公私立學校校長、教職員可否兼任各級農會理、監事職務。 

  

教育部 74.6.11台（74）人字第 23736號 

  

公私立學校校長、教職員可否兼任各級農會理、監事職務，可參考銓敘部（七二）台楷銓參字



第二六五七九號及四五五七九號之解釋，就下列原則予以認定：「一、與服務學校業務有關；

二、對本職並無影響；三、經服務學校校長同意（校長須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四、無

兼領薪給情事」。 

  

釋十五、 現任私立幼稚園園長可否應聘為私立國民小學董事會之董事疑義。 

  

教育部 74.9.20台（74）國字第 40677號 

  

現任私立幼稚園園長，如符合私立學校法第十五條規定：「......曾經研究教育或從事同級或

較高級教育工作，具有相當經驗者......」之資格，得兼任私立國民小學之董事，惟於受聘前

應經服務幼稚園董事會或負責人之同意，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並不得兼任私立國民小

學董事會之董事長。 

  

釋十六、 私立幼稚園董事長可否兼任他園之園長疑義。 

  

教育部 75.7.3台（75）人字第 28205號 

  

本部七十二年二月二日臺（七二）國字第四○六九號函釋：「查負責人乃幼稚園之代表，而園

長之職務為綜理園務，故幼稚園園長兼任該幼稚園之負責人，尚屬無礙，惟不得兼任其他幼稚

園之負責人。」本案准予比照前函之規定，私立幼稚園之園長不得兼任其他幼稚園之董事長。 

  

釋十七、 幼稚園教師可否兼任私立幼稚園董事疑義。 

  

教育部 75.8.6台（75）國字第 33958號 

  

公私立各級學校（包括幼稚園）教師，如對私立幼稚園無監督權，得兼任私立幼稚園之董事，

但於受聘前必須報經服務學校校長之同意，惟均不得兼任董事長。 

  

釋十八、 省及院轄市議會議員、議長能否擔任私立學校校（院）長。 

  

教育部 75.8.22台（75）人字第 36724號 

  

一、 關於省及院轄市議會議員、議長能否擔任私立學校校（院）長一案，經報請行政院轉准

司法院函送大法官會議議決釋字第二○七號解釋。 

  

二、 省及院轄市議會議員、議長在本解釋公布前如已兼任私立學校校（院）長者，應於兩項

職務中辭去其一項職務。 

  

釋十九、 縣長可否兼任所轄私立學校董事長疑義。 

  

教育部 76.2.24台（76）人字第 07603號 

  



查私立學校法第十六條規定：「現任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人員，或對私立學校具有監督權之公務

員，不得兼任董事」；同法第廿四條第一項四款規定私立學校董事長，董事在任期中擔任主管

教育行政機關工作，或對私立學校具有監督權之公務員者，應予辭職或解聘。上述所稱「對私

立學校具有監督權之公務員」，參照臺灣省各縣市政府組織規程準則第二條、第四條第一項、

第五條第一項第四款之規定縣長當應包涵在內，自不得兼任其所轄私立學校之董事長，另查司

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一五七號解釋：「私立學校法施行後，對於學校不具監督權之公務員，

除法律或命令另有規定外，亦不得兼任私立學校之董事長或董事。」依前開規定縣長自不得兼

任所轄私立學校董事長。 

  

釋二十、 私立幼稚園創辦人、負責人有關事宜。 

  

教育部 76.6.15台（76）人字第 26390號 

  

一、 私立幼稚園之創辦人並非一種「職務」，是園務發展，無需更換創辦人。創辦人之名義

具有不可替代性，同一幼稚園不宜有不同之創辦人。 

  

二、 公務員不得擔任私立幼稚園負責人，除法律或命令另有規定外，亦不得兼任創辦人。公

私立學校教師得擔任私立幼稚園創辦人，但不得擔任負責人。 

  

釋二十一、 私立學校專任教職員是否視同公務員，如視同公務員，可否再任會計師疑義。 

  

教育部 77.4.28台（77）人字第 18157號 

  

一、 本案經轉准法務部七十七年四月六日法（七七）律字第五六七五號函復略以：「查私立

學校教職員並非依公務人員俸給法受有俸給，亦非公營事業機關服務人員，不屬於公務員服務

法第二十四條所謂『受有俸給之文武職公務員』或『其他公營事業機關服務人員』，固無從依

公務員服務法第十三條、第十四條之規定，限制其經營商業或兼職。惟查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三十四條規定：『專任教育人員，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不得在外兼課或兼職』......本案私立

學校專任教職員，似應限制其兼任會計師業務」。 

  

二、 依法務部之解釋，私立學校教職員雖不屬於公務員服務法上所稱之公務員，惟仍請參考

本部六十五年三月廿三日臺（六五）高字第六九六○號有關「大專院校專任教師不得兼任律師、

會計師業務」及六十四年七月廿五日台（六四）人字第一七八七五號「私立學校校長及職員均

不得兼營商業亦不得投資營利事業為股東，並不得兼任公司之董事監察人。（如附件）」之規

定辦理。 

  

釋二十二、 兼任校醫適用「退休俸及生活補助費人員自行就公職支領待遇等注意事項」疑義。 

  

教育部 78.7.1台（78）人字第 31528號 

  

查國防部人事參謀次長室七十五年四月十八日（七五）基增字第二九○二號函釋：「支領退休

俸人員自行就任校醫，其兼職車馬費達到同委任月薪及工作補助費合計數額以上者，如不違銓



敘部七十年九月十日（七○）臺楷特三字第三三七四八號函釋：『退休人員領受月退休金再任

公職，如非實領由公庫支給之薪俸，而僅領交通費，可不受停領月退休金之限制。』之原則，

同意比照本室（七○）直真字第九七七○號函不停退休俸。」有關學校聘用兼任校醫免停退休

俸之規定並經行政院人事行政局七十五年四月廿三日（七五）局肆字第一三七二七號函釋有

案，故不發生兼任校醫適用「退休俸及生活補助費人員自行就任公職支領待遇注意事項」之問

題。 

  

釋二十三、 機關學校首長及人事人員可否擔任其所屬機關學校員工（生）消費合作社理事疑

義。 

  

內政部 79.12.26台（79）社字第 884169號 

  

依「機關學校員工（生）消費合作社供應公教人員日常生活必需品輔導要點」第十八點規定，

機關學校首長及人事人員對所屬機關學校員工（生）消費合作社，應負指導監督之行政責任。

因此，依照合作社法施行細則第二十八條：「合作社社員中，負有監督其所屬合作社之行政責

任者，得當選為監事，但不得當選為理事」之規定，機關學校首長及人事人員自不得擔任其所

屬機關學校員工（生）消費合作社理事。 

  

釋二十四、 國立大學教師兼職相關疑義。 

  

教育部 81.3.9台（81）人字第 11956號 

  

國立大學專任教授不得兼任民營銀行董事。 

  

釋二十五、 教師於留職停薪期間不得擔任代課教師。 

  

教育部 81.7.15台（81）人字第 38247號 

  

教師因配偶奉派赴國外工作或進修，申請留職停薪隨同前往，於配偶放假期間返國，因仍在留

職停薪中，其職務處於保留狀態，不失其教師身分，故不宜擔任受有學校待遇之代課（理）教

師。 

  

釋二十六、 地方民意代表可否兼任各級公私立學校專任教師。 

  

教育部 81.9.30台（81）人字第 53626號 

  

一、 查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四條規定：「專任教育人員，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不得在外

兼課或兼職。」復查大學及獨立學院教師聘任待規程，關於教授、副教授、講師於聘任期間，

應於學校辦公時間在校服務及每週授課之時數等均已有明文規定（專科學校教師之聘任及待

遇，得比照辦理）外，該規程第十二條並有：「專任教師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不得在校外兼課

或兼職」之規定。依前開規定，公立大專校院專任教師不宜兼任各級地方民意代表。 

  



二、 至私立學校專任教師與公立學校專任教師職責相同，均應以教學為重，故為使其能專心

任教，私立學校專任教師仍宜比照公立學校教師，不宜兼任各級地方民意代表。 

  

釋二十七、 學校教職員不得利用寒暑假兼任導遊業務。 

  

教育部 82.10.8台（82）人字第 056199號 

  

釋二十八、 公立各級學校校（院）長得否兼任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教育部 83.6.4台（83）人字第 028961號 

  

公立各級學校校（院）長兼任文教基金會董事、董事長，須以該基金會業務與學校校務發展有

直接關係者為原則。 

  

釋二十九、 國立大專校院專任教師兼任公益性社團或非代表官股之財團法人職務之補充規定。 

  

教育部 83.6.27台（83）人字第 033478號 

  

一、 本部八十二年十月十五日台（八二）人字第○五七五○九號函，就國立大學專任教師擬

兼任公益性社團或非代表官股之財團法人董（理）監事職務所作解釋，係請學校參考銓敘部七

十二台楷銓參字第二六五七九號及四五五七九號之解釋，就下列原則：(一)與服務學校業務有

關；(二)對本職並無影響；(三)經服務學校校長同意；(四)無兼領薪給情事等項，自行衡酌認

定。 

  

二、 前項函釋，經另參酌銓敘部對公務員兼任公益性社團、財團法人職務之規範，加以補充，

即國立大專校院專任教師兼任公益性社團理事長、理事、監事，或兼任非代表官股之財團法人

董事長、董事、監事，應依本部上函函釋原則及下列補充規定辦理： 

  

(一) 專任教師兼任公益性社團職務，除不得兼任社團行政人員（如工作幹部、職員等）外，

得依章程加入該社團為會員，並得被選任為理事長、理事、監事。 

  

(二) 專任教師兼任非代表官股之財團法人職務，應另合於下述條件：1.財團法人未涉有對外

執行業務或營業行為；2.對該財團無監督關係；3.不兼該財團行政工作。 

  

釋三十、 公立學校教師可否於辦公時間外任職民營報社從事校對工作。 

  

教育部 85.9.4台（85）人（一）字第 85071434號 

  

一、 查公立各級學校教師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四條規定：「專任教育人員，除法令另

有規定外，不得在外兼課或兼職。」另查國民教育法施行細則第十五條規定，國小教師非經校

長同意不得兼任校外職務，且該兼職以不違反法令規定者為限，復查教師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

九款規定，教師負有其他法律規定應盡之義務。為維護學生受教之權益，學校教師之兼職應以



有關教學、研究工作及非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之職務為原則。 

  

二、 有關兼任時報文化事業總管理處廣告校對組擔任正式編制內之副組長、校對及廣告部發

稿中心之臨時人員，請依上開原則逕行酌處。 

  

釋三十一、 現職中小學教育人員可否擔任國立編譯館或民間開放本中小學教科用書編輯委員。 

  

教育部 85.9.6台（85）人（一）字第 85516976號 

  

本案經提本（八十五）年八月七日「研議國民小學教科書審定事宜專案小組會議」討論，決議

為符實際教學需要，目前國民中小學教科書之編輯工作，仍宜有教師之參與。國民中小學教師

於不影響教學之前提下，經服務學校之許可，參與國小審定本教科書編輯工作，尚非違反教育

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四條規定：「專任教育人員，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不得在外兼課或兼職」

之精神。惟應遵守下列原則： 

  

一、 不得有商業行為：其適用範圍依本部六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六二）人字第二四○三二

號函釋明如次： 

  

(一) 公私立專任教師均不得兼營商業亦不得投資營利事業為股東，但得參照公務員服務法第

十三條第一項規定辦理。 

  

(二) 公私立學校專任教師不得充任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 

  

二、 不得與職務、職權相牴觸。 

  

釋三十二、 國中教師兼任救國團團委會會長是否違反學校服務規約，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三十四條規定。 

  

教育部 85.10.2台（85）人（一）字第 85074993號 

  

一、 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四條規定，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不得

在外兼課或兼職。學校聘任之專任教師雖非公務員服務法適用之對象，惟有關專任教師之兼

職，本部以往均參酌公務員之規定辦理。依公務員服務法第十四條之二及第十四條之三之規

定，公務員得兼任教學、研究及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職務，為維護學生受教之權益，

學校專任教師之兼職亦應以上開職務為原則。 

  

二、 國中教師兼任救國團團委會會長一職若係符合上開所稱非以營利為目的之團體職務，其

於不影響教學、與本職工作並無違背，且經服務學校同意等條件下兼任，則尚無違反教育人員

任用條例第三十四條規定之精神；至其兼職是否有違學校服務規約一節，請依權責自行核處。 

  

釋三十三、 國民小學教師得否至國民中學兼任扯鈴指導課程。 

  



教育部 86.2.5台（86）人（一）字第 85115604號 

  

學校專任教師之兼職，除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四條規定：「專任教育人員，除法令另有規

定外，不得在外兼課或兼職。」本部亦參酌公務員之規定辦理。依公務員服務法第十四條之二

及第十四條之三之規定，公務員得兼任教學、研究及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職務。為維

護學生受教之權益，學校專任教師之兼職亦應以上開職務為原則，且需符合不影響教學、與本

職工作並無違背、經服務學校同意等條件始得於校外兼職。本案請依上開意旨核處。 

  

釋三十四、 各級公私立學校校長，得否兼任教育類財團法人董事。 

  

教育部 86.3.17台（86）技（二）字第 85115415號 

  

各級公私立學校校長，在不妨礙校務正常運作下，得兼任教育類財團法人（含學校）董事以一

單位（校）為限；並應於事前報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始得受聘。 

  

釋三十五、 專任教師可否參與多層次傳銷事業。 

  

教育部 86.6.25台（86）人（一）字第 86049009號 

  

教師參與多層次傳銷事業與教學、研究、社會公益無關，且有影響教學品質及教師形象之虞，

專任教師應以不參加為宜。 

  

釋三十六、 公務員得否兼任私立學校董事。 

  

教育部 86.7.16台（86）人（一）字第 86071888號 

  

非現任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之公務員或對私立學校不具監督權之公務員，倘符合公務員服務法第

十四條之二或第十四條之三規定者，得兼任私立學校董事。 

  

釋三十七、 公務人員可否兼任員工消費合作社理、監事。 

  

教育部 86.7.28台（86）人（一）字第 86086737號 

  

公務人員擬參選兼任各該機關員工消費合作社理、監事，倘各該員工消費合作社係非以營利為

目的之事業或團體，則請依公務員服務法第十四條之二、第十四條之三及公務員兼任非以營利

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受有報酬職務許可辦法之規定辦理。 

  

釋三十八、 公私立學校教職員可否兼任政府機關刊物發行人或編輯人。 

  

教育部 86.10.28台（86）人（一）字第 86119685號 

  

查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四條規定：「專任教育人員，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不得在外兼課或



兼職。」政府機關刊物發行人或編輯人職務若係公職，學校專任教師兼任該職務自應依其法令

依據辦理；若該等職務非屬公職，為維護學生受教之權益，學校專任教師雖非公務員服務法適

用之對象，惟其兼職本部已往均參酌公務員服務法之規定辦理，其得比照公務員服務法第十四

條之二及第十四條之三之規定，以教學、研究及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職務為原則，另

尚須符合不影響教學、與本職工作並無違背，並經服務學校同意等條件。 

  

釋三十九、 公私立學校專任教職員是否仍不得兼營商業及投資營利事業為股東。 

  

教育部 87.6.7台（87）人（一）字第 87063773號 

  

一、 公立學校未兼行政職務之專任教師及私立學校專任教師不得經營商業或投資營利事業。

但投資為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東，兩合公司之有限責任股東，或非執行業務之有限公司股東，而

其所有股份總額未超過其所投資公司股本總額百分之十者，不在此限。 

  

二、 公立學校職員及兼任行政職務之專任教師，依大法官會議第三○八號解釋受公務員服務

法所規範，故該等人員是否得兼營商業或投資營利事業，應依公務員服務法第十三條規定辦理。 

  

三、 私立學校職員由各私立學校自行規範其得否兼職。 

  

釋四十、 公立專科以上學校專任教師之兼職疑義。 

  

教育部 88.3.4台（88）人（一）字第 88141503號 

  

一、 為因應國家科技發展，落實產學合作，有關公立專科以上學校專任教師之兼職，請依下

列原則辦理，並由各校自訂相關規範據以執行(一)須報經服務學校同意。(二)教師兼職不得影

響其本職工作，且須經評鑑符合所規定之在校內之基本工作要求者，方得於校外兼職。至公立

專科以上學校兼行政職務之教師，則仍應依公務員服務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二、 另公立專科以上學校專任教師從事商業投資行為，亦酌予放寬，即專任教師得將其個人

本職所獲得之資訊或專業成果轉換為商業利益行為，惟應受學校之規範及法律、契約之限制。 

  

釋四十一、 教師於課堂中不得持大哥大或其他電子通訊機具從事股票買賣交易行為，以維師

道。 

  

教育部 88.5.13台（88）人（一）字第 88050168號 

  

查教師法第十七條第六款規定，教師除應遵守法令履行聘約外，並負有嚴守職分，本於良知，

發揚師道及專業精神之義務，學校教師於課堂中不得持大哥大或相關電子通訊機具從事股票買

賣交易行為。 

  

釋四十二、 專科以上學校專任教師不得兼任技師業務。 

  



教育部 89.5.10台（89）人（一）字第 89051388號 

  

為確保教師專業地位與工程技術品質，專科以上學校專任教師不得兼任技師業務。 

  

釋四十三、 為避免公務人員因未諳兼職相關法律規定，致違反相關規定而遭致懲處之情事發

生，請加強宣導，並於規劃辦理所屬人員訓練課程時，講授相關法令規定。  

  

教育部 91.5.21台（91）人（二）字第 91070171號書函 

  

一、 有關公務人員於任職公職期間經營商業，或未奉 機關核准兼任他項職務者，應已違反

公務員服務法第十三條：「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或投機事業......公務員非依法不得兼公營事

業機關或公司代表官股之董事或監察人。」及第十四條第一項：「公務員除法令所規定外，不

得兼任他項公職或業務。其依法令兼職者，不得兼薪及兼領公費。」之規定，應依同法第二十

二條規定：「公務員有違反本法者，應按情節輕重，分別予以懲處，其觸犯刑事法令者，並依

各該法令處罰。」予以適當之懲處。至於公務人員利用上班時間違法兼職，且未辦理請假手續

或請假有虛偽情事者，經查屬實者，服務機關除依上述服務法第二十二條予以懲處外，仍應依

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十三條規定：「未辦請假、公假或休假手續而擅離職守或假期已滿仍未銷

假，或請假有虛偽情事者，均以曠職論。」處理。 

  

二、 公務人員離職後轉往民營企業任職時，如有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十四條之一規定：「公

務員於其離職後三年內，不得擔任與其離職前五年之職務直接相關之營利事業董事、監察人、

經理、執行業務之股東或顧問。」仍應依同法第二十二條之一規定：「離職公務員違反本法第

十四條之一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台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犯前項之罪者，所得

之利益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處理。 

  

釋四十四、 邇來發生學校專任教師未報經服務學校同意，逕至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擔任專業

顧問等兼職情事，有關專任教師之兼職應事先報經服務學校同意，並不得影響其本職教學工

作，授課並應符合規定，避免影響學生受教權益。  

  

教育部 92.2.18台人（一）字第 0920009554號書函 

  

為因應國家科技發展，專任教師有關產學合作之兼職，依本部八十八年三月四日台（八八）人

（一）字第八七一四一五○三號函規定，兼職須報經服務學校同意，不得影響其本職工作，且

須經評鑑符合所規定之在校內之基本工作要求者，方得於校外兼職，並應受學校之規範及法

律、契約之限制。請就產學合作有關教師兼職之權利義務等事項，配合校務發展目標及人力資

源管理運用等妥為規範。 

  

釋四十五、 教育部就私立大學校院校長及教師兼職問題之處理。 

  

教育部 92.4.18台高（二）字第 0920054735號函 

  

一、 為通盤考量私立大學校院校長及教師兼職問題，特訂定以下處理原則： 



  

(一) 校長部分： 

  

1. 有關私立大學校院校長兼職之處理，依私立學校法第五十四條、私立學校法施行細則第三

十八條規定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校長不得在外兼職或兼課，如兼任校外專職以外他職，應事先

經董事會之同意，並以不影響校務為限。 

  

2. 校長可依學校組織規程等相關規定，兼任校內組織（含附屬單位）之相關職務。 

  

3. 校長兼任校外職務，以具有公益性質為主，兼職數目以二項為限。 

  

4. 本部委託或遴聘大學校長所兼任之各種職務，係因應政策所需之任務編組，不納入兼職數

目限制範圍。 

  

(二) 教師部分：參照教師法草案修正方向與本部相關函釋（教育部 88.3.4台（88）人（一）

字第 87141503號），規範如次： 

  

1. 私校教師仍應以專職為原則，不得在校外其他專職，各私立大學校院應將該項原則納入聘

約規範。 

  

2. 教師於服務學校以外地點兼職，以在學校兼課，在政府機關（機構）、非以營利為目的之

事業相關或團體兼任研究、相關職務者為限，並應經服務學校同意。但為因應國家科技發展，

落實產學合作，私立大學校院教師之兼職，得依下列原則辦理，不受上開限制： 

  

(1) 各校應自訂配合產學合作相關兼職規範，據以執行。 

  

(2) 須報經服務學校同意。 

  

(3) 教師兼職不得影響其本職工作，且須經評鑑符合所規定之在校內之基本工作要求者，方得

於校外兼職。 

  

3. 教師於服務學校以外之學校兼課時數，每週以四小時為限，並應依請假規定辦理。教師於

服務學校代課之時數，與前段所定兼課時數合計，每週不得超過九小時。 

  

二、 各校對於校長、教師兼職問題之處理，應依前揭原則確實辦理；對於延宕不處理之個案，

本部研議將「私校教師違法兼職」事項，納入「私立大學校院整體發展獎助及補助作業」行政

運作考核項目，作為未來扣減私校獎補助款之依據。 

  

釋四十六、 公立專科以上學校校長兼任大考中心基金會董事，得視為當然兼職。 

  

教育部 92.5.2台人（一）字第 0920061795號書函 

  



公立專科以上學校校長兼任財團法人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基金會董事，得視為當然兼職，不受行

政院民國八十四年四月十三日台（八四）人政力字第一○八八七號函（兼任財團法人董、監事

等，除法令《含章程》所明定之當然兼職者外，其兼職數目合計以不超過二個為限）規定之限

制。 

  

釋四十七、 兼行政職務教師兼任私人公司董事、監察人疑義。 

  

教育部 92.5.16台人（一）字第 0920061796號書函 

  

公立專科以上學校兼行政主管職務之專任教師，得代表學校官股兼任私人公司之董事、監察人

職務，並以「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七條之一所規定之投資與校務或研究相關之

公司與企業為限；惟依銓敘部九十一年七月十八日部法一字第○九一二一六○九三八號函規

定，兼行政主管職務之專任教師，仍不得以個人身分兼任私人公司之外部、獨立董事、監察人。 

  

釋四十八、 為簡化兼職案件報核作業，自即日起，本部聘請部屬機關學校首（校）長兼任任

務編組職務，且未支領兼職酬勞（含出席費）者，免再辦理報部同意程序。 

  

教育部 92.9.4台人（一）字第 0920112636號書函 

  

一、 行政院九十二年六月二十日院授人力字第○九二○○五四二六九一號函修正應報院核派

職務人員，其兼職案件之報院核定程序略以，兼任任務編組職務且未支領兼職酬勞（含出席費）

者，除組織法令或章程明定由行政院聘派兼任者外，報經服務機關許可；至機關首長部分，部、

會、行、處、局、署、院、省政府、省諮議會之機關首長報行政院核可，餘報經上級主管機關

許可。如有支領報酬者，維持報院核定。案經本部同年七月九日台人（一）字第○九二○○九

五五○九號書函函轉在案，並就國立專科以上學校校長兼職案件報核程序規範比照部屬機關首

長規定辦理。 

  

二、 為簡化兼職案件報部作業程序，本部函聘部屬機關學校首（校）長兼任未支領兼職酬勞

（含出席費）之任務編組職務者，各該機關學校免再辦理報部同意程序。 

  

釋四十九、 兼任子公司董事、監察人，應視為一個兼職。 

  

教育部 92.10.6台人（一）字第 0920139989號函 

  

行政院九十二年九月十六日院授人力字第○九二○○二七八○七號函釋，公務員兼任具有官股

股權之金融控股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再由該公司指派擔任持有百分之百股份之子公司董事、

監察人，應視為一個兼職，並以支領一個兼職酬勞為限。 

  

釋五十、 行政院聘請部屬機關學校首（校）長兼職案件簡化作業流程。 

  

教育部 92.11.10台人（一）字第 0920165667號函 

  



為簡化兼職案件報核作業，自即日起，行政院聘請部屬機關學校首（校）長兼任公民營事業或

財團法人董事、監察人、其他實際執行業務之重要職務（如副執行長、副秘書長層級以上之職

務）、任務編組或機關（構）團體等職務者，免再辦理報部轉陳行政院同意程序。 

  

釋五十一、 有關公務員兼任農產品批發市場（含經營主體準用公司法股份有限公司規定）相

關職務，應依公務員服務法第十四條之二及第十四條之三規定辦理。 

  

教育部 93.1.29台人（一）字第 0930010227號函 

  

依公務員服務法（以下簡稱服務法）第十四條之二及第十四條之三規定，公務員兼任非以營利

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之職務，無論是否受有報酬，應經服務機關許可（機關首長應經上級主管

機關許可）。復依農產品市場交易法第十二條第一項及第十三條第二項規定，農產品批發市場

為公用事業，且其經營主體均不得以營利為目的。準此，公務員兼任農產品批發市場（含經營

主體準用公司法股份有限公司規定）相關職務，應依服務法第十四條之二及第十四條之三規定

辦理。銓敘部七十四年六月十日七四臺銓華參字第二五八八六號函、八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八

五台中法二字第一三一九四三一號書函、八十五年十一月六日八五台法二字第一三七七七一三

號書函、八十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八五台法二字第一三七九八八○號書函、八十六年七月十四日

八六台法二字第一四七六一七二號書函、九十年四月十九日九十法一字第二○一七八○○號函

及銓敘部歷次函釋與上開解釋未合部分，均自即日起停止適用。 

  

釋五十二、 公立大學校長兼任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董事、監察人疑義。 

  

教育部 93.7.19台人（一）字第 0930095445號函 

  

公立大學校長兼任「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董事、監察人，得視為當然兼職，不

受行政院民國八十四年四月十三日（八四）台人政力字第一○八八七號函有關「兼任財團法人

董、監事等職務，除法令《含章程》所明定之當然兼職外，其兼職數目合計以不超過二個為限」

規定之限制。 

  

釋五十三、 修正「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部分規定，並自 93 年 8 月 1 日

生效。 

  

教育部 93.7.30台人（一）字第 0930099742A號令 

  

修正重點包括： 

  

(一) 增訂第三點第二項規定：限定教師兼職於「與學校建立產學合作關係或政府、學校持有

其股份之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之適用對象為公立專科以上學校教師。 

  

(二) 修正第四點規定：明訂各校專任教師校外兼任職務須先符合第三點兼職機關（構），始

得兼任該機關（構）相關職務。 

  



(三) 修正第六點規定：明訂教師兼職費限制之放寬規定（兼職費支給個數及支給上限得不受

軍公教人員兼職費及講座鐘點費支給規定限制，但月支數額最高不得超過教授最高年功薪及學

術研究費二項合計數），其適用對象限定於公立專科以上學校教師。 

  

(四) 修正第十點規定：修正教師代表官股身分兼任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職務者，學校無須與

兼職機構訂定合作契約及約定收取學術回饋金。 

  

釋五十四、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兼職費支給規定。 

  

教育部 93.8.26台人（一）字第 0930111989號函 

  

有關「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第六點第二項「專科以上學校教師兼職費之支給

個數及支給上限不受前項支給規定之限制」之規定，適用對象僅限於未兼學校行政職務之專任

教師，至各公立專科以上學校兼行政職務教師之兼職費，仍應依「軍公教人員兼職費及講座鐘

點費支給規定」辦理。 

 

        發稿單位： 人事處    

 

  



三、兼課  

 

 

三、兼課  

  

釋一、中等學校退休教員在學校兼課之範圍。 

  

教育部（ 55）臺參字第 1359號 

  

中等學校退休教員在學校所兼之課程，以特殊或專門課程為限。 

  

釋二、 已依法取得高職珠算打字科教師資格者兼職及兼課疑義。 

  

教育部 63.4.15臺（63）中字第 9329號 

  

五十八年二月教育部修訂「中等學校教師登記及檢定辦法」以前，已依法取得高職珠算、打字

科教師資格者，可兼學校職務及兼授本身登記學科之課程。 

  

釋三、 公立中等學校教師兼課疑義。 

  

教育部 64.10.20臺（64）中字第 27698號 

  

公立中等學校教師兼課每週以四小時為限，兼課又代課每週不得超過九小時，自應與私立學校

兼代課時數及日夜間兼代課時數併計。空中補習學校其每週兼課九小時之計算，應以全學期每

週之平均時數為準。 

  

釋四、 非經常性之短期訓練班、其教師兼課時數疑義。 

  

教育部 64.12.30臺（64）人字第 34967號 

  

職業學校為配合社會需要，辦理非經常性之短期訓練班次，其訓練時間在兩個月以內，以夜間

部授課為主者，教師兼課時數，准予不併在一般兼課時數計算。 

  

釋五、 中等學校教師校外兼課假別疑義。 

  

教育部 65.1.9臺（65）中字第 0489號 

  

一、 中等學校教師兼課仍應參照本部六十四年七月廿六日臺（六四）中字第一八八七七號函

件研討結論辦理。 

  

二、 中等學校教師校外兼課時數與往返行程時間均應核實以事假登記，超過事假日數者扣薪。 

  



三、 為適應實際情況，上項結論應自六十四年學年度第二學期開始實施。 

  

釋六、 公私立各級學校現任教師可否在私立補習班兼課。 

  

教育部 66.12.2臺（66）人字第 35403號 

  

本案經邀請臺灣省政府教育廳及臺北巿政府教育局暨本部有關單位研討獲致結論如左： 

  

一、 省巿教育廳局於制訂短期補習班設置及管理規則時，應於規則中規定班級較多之短期補

習班設置專任教師之標準，及依規定聘用專任教師，以減少兼課情形，所聘專任教師並准予比

照學校教師辦理教師登記。 

  

二、 在目前情形下，學校專任教師仍不宜在以升學為目的之短期文理補習班兼課。惟為配合

經濟建設及增進國民就業智能，技術職業科專任教師在技藝補習班兼課得酌予放寬，但仍應依

照現行兼代課辦法之規定辦理，如兼課時數超過規定，應由服務學校改為兼任教師。 

  

三、 各短期補習班聘用學校專任教師兼課，應事先得原服務學校校長之同意，並取得兼課同

意書存班，以備主管機關檢查。 

  

四、 學校聘用教師為契約關係，「不在校外兼課兼職」可列為聘約約定事項之一。 

  

五、 各國民中、小學應禁止學生入以升學為目的之補習班，同時短期補習班設置及管理規則

中，應明文規定各文理補習班不得招收在學之國民中、小學學生施予升學補習。 

  

釋七、 專科以上學校社團活動外聘指導教師按講師每週最高兼課時數四小時支給酬金。 

  

教育部 70.3.5臺（70）技字第 6162號 

  

一、 公立專科以上學校均應採相同之基準，其社團活動外聘指導教師或教練應以技藝性社團

確需專人指導者為限。 

  

二、 外聘社團活動指導教師，得視其學經歷比照適當等級兼課教師鐘點費支給酬勞，應依實

際指導活動時間核實支給，但每週併計最高以四小時為限。寒暑假期間若社團停活動，即不得

支取，校內社團活動指導教師得比照兼課鐘點費核實支給。此項費用准由學校人事項下撙節勻

支。 

  

釋八、 為加強專科學校行政管理與監督，校長除擔任本校教學外，不得兼任他職。 

  

教育部 70.9.30臺（70）技字第 33787號 

  

查專科學校校長，綜理校務，職責繁重，近有少數校長校外兼課或兼職，影響校務，有違專科

學校法第六條暨私立學校法第五十一條等之規定。為加強專科學校行政管理與監督，校長除擔



任本校教學外，不得兼任他職。 

  

釋九、 空中商專面授課程兼、代課規定。 

  

教育部 72.4.23臺（72）社字第 14644號 

  

空中商專面授課程類皆安排於假日，且非每週施教，基於情況特殊，高職教師兼授該項課程可

不受每週兼、代課不得超過九小時之限制。    

  

釋十、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退休後復在公立學校兼課之時數及年齡限制疑義。 

  

教育部 72.11.5臺（72）人字第 45327號 

  

一、 有關專科以上學校教師退休後復在公立學校兼課之時數，仍請依照本部六十九年八月廿

一日臺（六九）人字第二五三一○號函規定，每週以不超過四小時為宜。上述每週四小時係指

日夜間部併計而言。 

  

二、 退休教師在公立學校兼課之年齡目前尚無明文限制，以由學校視實際需要聘請足以勝任

教學者擔任為宜。 

  

釋十一、 高級中學主任輔導教師及專任輔導教師可依規定兼課。 

  

教育部 73.12.17臺（73）中字第 52981號 

  

高級中學主任輔導教師及專任輔導教師可以兼課，並應依照兼課有關規定辦理。 

  

釋十二、 公務人員依規定申請兼課其往返途程所需時間應如何登記。 

  

銓敘部 74.6.20（74）臺銓華三字第 27160號函 

  

公務人員請假規則之請假與公假，依其事實為認定標準。公務人員依規定申請兼課，其往返途

程所需要時間，本部雖曾規定應併計以事假登記，若兼課之餘公差或兼課之餘看病，自宜依其

事實而為各別之登記。 

  

釋十三、 大學院校專任教師於週末或週日應聘前往空中大學「面授」教學，是否視同校外兼

課疑義。 

  

教育部 77.4.2臺（77）人字第 13660號 

  

因空大面授教學僅係利用星期例假日實施，且面授教師一學期僅二次至三次（按應為四次），

情況特殊，可不視同在校外兼課。 

  



釋十四、 公務人員兼課請休假疑義。 

  

銓敘部 77.4.22（77）臺華法一字第 151279號函 

  

公務人員在外兼課，如係志願每次均利用休假前往，仍應受每次休假應至少半日之限制。（銓

敘部 77.4.22(77)臺華法一字第 151279號函） 

  

釋十五、 為維護國民教育品質，自（八十）學年度起應從嚴規定聘用代理代課教師以具專科

以上畢業資格者為限。 

  

教育部 79.9.15臺（79）人字第 45792號 

  

釋十六、 教師因天然災害發生未能到校上課，其屬個案性以放假登記者，所遺課務及代課如

何處理疑義。 

  

教育部 79.9.21臺（79）人字第 46995號 

  

本案同意比照公假方式由學校遴派相同學科之合格教師代課，並報支鐘點費。  

  

釋十七、 各校對服兵役或長期進修教師暫遺課程之兼代課方式。 

  

臺灣省政府教育廳 84.4.25（84）教三字第 06071號 

  

一、 審計部臺灣省審計處對本省高級中等學校八十三會計年度鐘點費核發情形專案調查時，

各校對服兵役或長期進修教師所授課程兼代課處理方式不一，宜予明確規定，以資各校依循。 

  

二、 為求教學連貫性，各校服兵役或長期進修教師暫遺課程請以聘合格教師代課為處理原則，

如無合格教師願意受聘代課，方得以兼課方式處理，但仍受兼課時數每週不超過六小時，兼代

課時數不超過九小時之限制。 

  

          職業 

釋十八、依教育部頒「  」學校薦送教師甄試進修實施要點」薦送之教師帶職帶薪赴國立中

興大學農業 

專科 

 

推廣研究所碩士班全時進修期間，不宜同時再至補校兼課及兼導師。 

  

教育部 85.8.27臺（85）技（三）字第 85516230號 

  

有關學校薦送教師全時進修之原意，當在使其專心進修，俾儘速於修業完成後返校服務。本案

教師於進修期間似不宜至補校兼課及兼任導師。惟如確因學校教學之所需，則可由學校改核以

部分時間公假進修，俾以兼顧學校教學與教師進修之需求。 



  

釋十九、 各校聘請他校教師為兼任教師時，應先徵得原校同意。 

  

教育部 85.11.25台（85）人（一）字第 85522821號 

  

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四條及大學及獨立學院教師聘任待遇規程第十二條之規定，各校聘

請他校教師為兼任教師時，應先徵得原校同意。 

  

釋二十、 國民小學教師得否至少年輔導院兼課。 

  

教育部 85.12.9臺（85）人字（二）字第 85092534號 

  

查本部八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台（八二）社字第○六三三四八號函略以，遵照行政院所示，配

合法務部執行少年監獄、少年輔導育學校化政策，於少年監、院設立補習學校分校，各補校分

校部員額以合格教師兼任。國民小學教師得至少年輔導院附設補校兼課。 

  

釋二十一、 「公立專科以上學校教授休假研究辦法」將於八十六年八月一日廢止，各校應儘

速依程序自行訂定相關章則據以辦理。 

  

教育部 86.1.24臺（88）審字第 86009096號 

  

一、 衡酌現行大學法之精神，有關教授休假研究之規範應由各校自行研訂施行。請針對專任

教授休假進修研究之本意，自行訂定相關章則自八十六學年度起實施。 

  

二、 本學年度已循依現行辦法核准自八十六學年度起休假研究者，仍依原辦法規定辦理。 

  

釋二十二、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退休後兼課疑義。 

  

教育部 86.3.19台（86）人（二）字第 86025784號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退休後復在公立學校兼課之時數，每週以不超過四小時為宜。惟各校得視實

際需要及考量教師體能、專長等因素自訂原則辦理。本部七十二年十一月五日台（七二）人字

第四五三二七號函釋規定修正補充如上。 

  

釋二十三、 有關代課、代理教師年資累計滿二年，並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者，得以其代課、

代理年資所抵教育實習一年之適用疑義。 

  

教育部 86.8.20臺（86）師（三）字第 86096173號 

  

代課、代理教師合於「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資格檢定及教育實習辦法」第三十四條

規定，以代課、代理年資折抵教育實習參加教師資格複檢者，其年資之計算，得依下列方式辦

理：代課代理教師，經直轄市政府教育局、縣（市）政府或學校以學年為聘期公開甄選進用，



並連續於該學年實際授課期間擔任代課、代理教師未曾中斷者，得以一年計之；若以學期為聘

期公開甄選進用，並於該學期實際授課期間擔任代課、代理教師未曾中斷，滿二學期者，亦得

以一年計之；如係公開甄選進用每年代課或代理連續滿三個月以上未滿一學期者，其實際授課

如累計滿十月，亦得以一年計之。 

釋二十四、 關於「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公布實施後，中小學應徵（召）服

兵役教師之職務代理人得否仍依「應徵（召）服兵役員工職務輪代辦法」進用疑義。 

  

教育部 86.11.25臺（86）國字第 86115254號 

  

一、 「中小學應徵（召）服兵役教師之職務代理人」若符合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

辦法第二條各款定義之一，則該等人員之聘任，應依上開辦法有關規定辦理。 

  

二、 有關考核事項，查本部八十二年八月十日台(八二)人字第○四六九七二號函釋略以，公

立學校代理兵缺之代理教師，如係依「應徵（召）服兵役員工職務輪代辦法」僱用者，得辦理

成績考核，至非上開輪代辦法僱用及非代理兵缺之學校教師，則不得辦理。 

  

釋二十五、 公務員不得兼任公私立學校專任教師。 

  

銓敘部 87.5.6臺（87）法（二）字第 1618357號函 

  

查公務員服務法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公務員除法令所規定外，不得兼任他項公職或業

務。......」及第十四條之三規定：「公務員兼任教學或研究工作或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

團體之職務，應經服務機關許可，機關首長應經上級主管機關許可。......」依上開規定，公

務員原則上係不得兼職，惟經服務機關許可，得兼任教學工作，此種兼職係屬「兼課」性質，

尚不得兼任公私立學校專任教師。 

  

釋二十六、 有關公立大學校院專任教師超支鐘點每人每週支給之限制。 

  

教育部 87.6.15台（87）高（三）字第 87060898號 

  

一、 公立大學校院專任教師，於正規學制時間之課程，其超支鐘點每人每週不得超過四小時，

超過四小時者，仍以四小時計算；其中導師費得不計入超支鐘點費。 

  

二、 非正規學制時間之課程（下午六時以後及週末假日），由各校自行參酌相關條件及教師

合理負荷自行規範。 

  

釋二十七、 公私立國民中小學校長及教師得否至大專院校兼課疑義。 

  

教育部 87.10.27台（87）人（二）字第 87100864號 

  

公私立國民中小學校長及教師（具碩士學位以上者）在不影響校（課）務之原則下，事先徵得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或服務學校同意，得至大專院校兼課，每週以四小時為限，並應依規定請事、



休假前往。 

  

釋二十八、 公私立大學校長得否至校外兼課。 

  

教育部 87.12.3台（87）人（二）字第 87108064號 

  

為利回流教育實施及配合原大學法第九條第二項業已刪除，公私立大學校長在不妨礙校務推展

下，得由學校自行斟酌免於報部至其他學校兼課，惟校內外併計每週至多仍不得超過四小時，

在外兼課期間應依規定辦理事、休假登記。 

  

釋二十九、 公私立國民中小學校長及教師可否至私立大專院校兼課疑義。 

  

教育部 88.11.22台（88）人（二）字第 88142794號 

  

本部八十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台（八七）人（二）字第八七一○○八六四號函中有關公私立國民

中小學校長及教師 ......，得至大專院校兼課之「大專院校」，包含公立及私立大專院校。 

  

釋三十、 校長及兼任行政職務教師於辦公時間內在服務學校兼課，是否應辦理請假手續疑義。 

  

教育部 89.1.4台（88）人（二）字第 88161589號 

  

學校職員於辦公時間內在服務學校兼課，與在校外兼課相同，依規定應辦理請假手續，係本部

八十四年函轉銓敘部釋示規定，惟校長與兼任行政職務教師之工作性質與職員有異，基於實務

之考量，無須比照職員於辦公時間內在服務學校兼課之規定辦理請假手續。 

  

釋三十一、 學校教師得否利用課餘時間邀集學生在家實施才藝教學（如書法、鋼琴等），或

至技藝補習班兼課。 

  

教育部 89.7.7台（89）人（二）字第 89068533號 

  

查本部七十六年四月二十日臺（七六）人字第一六九五四號函轉銓敘部七十六年三月二十六日

七六臺銓華參字第八五○○五號函略以：「公務人員利用休假在自家指導學生書法並酌收費

用，乃屬公務時間外從事之私人工作，既不影響工作，亦無損公務員之尊嚴，尚不在公務員服

務法第十四條所稱不得兼任他項公職或業務限制之範圍，部屬機關學校教職員參照辦理。」復

查本部六十六年十二月二日臺（六六）人字第三五四○三號函有關公私立各級學校現任教師可

否在私立補習班兼課規定：「 ......（二）在目前情形下，學校專任教師仍不宜在以升學為

目的之短期文理補習班兼課。惟為配合經濟建設及增進國民就業智能，技術職業科專任教師在

技藝補習班兼課得酌予放寬， ......。」惟以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四條規定，專任教育

人員，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不得在外兼課或兼職；復以多元入學方案之實施，學生升學管道除

考試外，亦可視其在校藝能學科成績優良甄審保送入學，為避免產生師生間成績利害關係之疑

慮，前述函釋「『利用休假在自家指導學生書法並酌收費用』」，學校教職員參照辦理。」中

有關教師部分及「技術職業科專任教師在技藝補習班兼課得予放寬」之規定，應停止適用。 



  

釋三十二、 專任教師校內（外）各超（兼）課四小時相關問題疑義。 

  

教育部 89.8.24台（89）人（二）字第 89095882號 

  

一、 本部現行兼課相關規定，是參照院頒「行政院限制所屬公務人員借調及兼職要點」所訂。

復查本部七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台（七一）人字第○九一七號函釋略以「 ......公立中等學

校教師兼課每週以四小時為限，兼課又代課每週不得超過九小時， ......」又，八十七年六

月十五日台（八七）高三字第八七○六○八九八號函釋略以「公立大學校院專任教師，於正規

學制時間之課程，其超支鐘點 ......每人每週不得超過四小時， ......」上開規定兼課及超

支鐘點每週皆以四小時為限，係因二者皆為常態性質，為兼顧教師本身職務與學生輔導之考

量，參酌基本授課時數所訂之合理負擔，是以二者不能同時為之；至「代課」係屬臨時性質，

為顧及學生受教權益，故同意兼代課每週得以九小時為上限。 

  

二、 教師「兼課每週以四小時」為限之規定是指教師於上班時間內，每週兼課不得超過四小

時，如同時兼課又代課（校內）者，每週不得超過九小時，其中兼課時數仍以四小時為限，尚

無校內外之分。 

  

釋三十三、 關於公務人員於非辦公時間在公私立學校兼任教師並兼導師，是否違反「公務員

服務法」等相關規定疑義。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89.12.19八十九局力字第 033057號書函 

  

一、 本案經函准銓敘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二日八九法一字第一九六七四○七號函釋以： 

  

(一) 查該部民國八十七年五月六日八七臺法二字第一六一八三五七號函釋略以：查「公務員

服法」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公務員除法令所規外，不得兼任他項公職或業務。......。」

第十四條之三規定：「公務員兼任教學或研究工作或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之職務，應

經服務機關許可。機關首長應經上級主管機關可。......」依上開規定，公務員原則上係不得

兼職，惟經服務機關許可，得兼任教學工作，且此種兼職係屬「兼課」性質，尚不得兼任公私

立學校專任教師。 

  

(二) 復查該部民國六十九年六月二日六九臺楷典三字第二三二○七號函釋略以：「公務人員

外出兼課，每週以四小時為限；曾經本部解釋。至於下班時間、國定紀念日及星期例假日外出

兼課，是否應受每週四小時之限制一節，除服務機關事前指派特定任務或應付緊危難臨時特別

召集應到勤外，在不必要情況下，通常率由各員自行支配。」依前開規定，公務人員於上班或

公餘時間原則上不得兼職，惟經服務機關許可（機關首長應經上級主管機關許可），得兼任教

學工作，且此種兼職係屬「兼課」性質，尚不得兼任公私立學校專任教師；上班時間兼課以四

小時為，至於非辦公時間兼課之時數，仍依該部前開民國六十九年六月二日函釋，除服務機關

事前指派特定任務或應付緊危難臨時特別召集應到勤外，在不必要情況下，通常率由各員自行

支配，並由機關審酌具體個案情形決定許可與否。 

  



(三) 至於公務人員於非辦公時間在公私立學校兼任教師並兼導師一節，則仍宜依本局民國八

十四年十月二十三八十四局力字第三七八二八號函釋辦理。 

  

二、 前開銓敘部所引本局民國八十四年十月二十三日八十四局力字第三七八二八號函釋略

為：「查教育部訂頒之『職業學校規程』第二十六條規定：『職業學校每班置導師一人，由校

長就專任教師中聘兼之，辦理本班之訓育及輔導事項。』」另查本局八十三年二月二十二日八

十三局力字第○七一○七號書函略以：『......導師職務因具管理輔導學生性質，職責較重，

是以雖非專任，亦應避免兼任。』是以，公務員應不得兼任學校導師職務。 

  

三、 本案有關公務人員於非辦公時間在公私立學校兼任教師並兼任導師，仍請依上開規定辦

理。 

  

釋三十四、 有關實習教師於實習期間（含寒暑假），應全程參與教育實習活動，自不得同時

兼任與教育實習無關之工作。 

  

教育部 91.6.24台（91）師（二）字第 91082744號函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資格檢定及教育實習辦法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實習教師應在

同一教育實習機構實習一年；實習期間自當年七月起至翌年六月止。另同辦法第二十三條規

定，實習教師應在教育實習機構，由實習輔導教師指導教師指導下，從事教學實習......。實

習教師除前項教學實習時間外，應全程參與教育實習機構之各項教育活動。爰此，實習教師於

實習期間（含寒暑假），應全程參與教育實習活動，自不得同時兼任與教育實習無關之工作再

兼領其他工資。 

  

釋三十五、 專科以上學校專任教師得於課餘時間在家實施三人以下學生之課業輔導。 

  

教育部 91.7.12台（91）人（二）字第 91100166號令 

  

為使各類人才得從小培育並鼓勵終身學習，專科以上學校專任教師得於課餘時間在家實施三人

以下學生之課業輔導，惟與受教學生的在校成績應無利害關係。 

  

釋三十六、 本部九十一年七月十二日令「為使各類人才得從小培育並鼓勵終身學習，專科以

上學校專任教師得於課餘時間在家實施三以下學生之課業輔導，惟與受教學生的在校成績應無

利害關係」，是否同時適用於中等以下學校教師。 

  

教育部 91.8.8台（91）人（二）字第 91114997號書函 

  

一、 查本部七十六年四月二十日臺（七六）人字第一六九五四號函轉銓敘部七十六年三月二

十六日（七六）臺銓華參字第八五○○號函略以：「公務人員利用休假在自家指導學生書法並

酌收費用，乃屬公務時間外從事之私人工作，既不影響工作，亦無損公務員之尊嚴，尚不在公

務員服務法第十四條所稱不得兼任他項公職或業務限制之範圍，部屬機關學校教職員參照辦

理。」復查本部六十六年十二月二日臺（六六）人字第三五四○三號函，有關公私立各級學校



現任教師可否在私立補習班兼課規定：「......（二）在目前情形下，學校專任教師仍不宜在

以升學為目的之短期文理補習班兼課。惟為配合經濟建設及增進國民就業智能，技術職業科專

任教師在技藝補習班兼課得酌予放寬......。」惟以多元入學方案之實施，可視學生在校藝能

學科成績優良甄審保送入學，為避免師生間產生成績利害關係及公平性之疑慮，本部以八十九

年七月七日台（八九）人（二）字第八九○六八五三三號函對前述函釋「『利用休假在自家指

導學生書法並酌收費用』，學校教職員參照辦理。」中有關教師部分及「技術職業科專任教師

在技藝補習班兼課的酌予放寬」之規定，應停止適用。 

  

二、 本部為配合多元入學方案之實施，限制專任教師利用課餘時間在家實施才藝教學，或至

技藝補習班兼課之規定後，履有建議為使音樂等藝術人才得從小培育並鼓勵終身學習等，請本

部研究放寬限制教師課餘兼課之情形。經於九十一年七月三日邀集縣市政府機構開會研商，會

議結論：為使各類人才得從小培育並鼓勵終身學習，專科以上學校專任教師得於課餘時間在家

實施三人以下學生之課業輔導，惟與受教學生的在校成績應無利害關。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部分

仍維持現行規定，或由各地方政府參照辦理或依地方制度法有關自治事項自行規定，惟受教學

生應為非本校學生。 

  

釋三十七、 教師於育嬰留職停薪期間可否至校外兼課。 

  

教育部 92.10.22台人（二）字第 0920151526號書函 

  

一、 育嬰留職停薪係為顧及公務人員養育子女之事實需要，故教師於育嬰留職停薪期間，似

不宜至校外兼課。 

  

二、 私立學校兼課係屬各校權責，本案仍請依各校相關規定秉權責辦理。 

  

釋三十八、 兼任行政工作教師及一般教師，利用下班後及假日擔任與職務無關之民間文教機

構或補習班演講及授課是否違法疑義。 

  

教育部 93.9.10台人（二）字第 0930117245號函 

  

一、 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四條規定：「專任教育人員，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不得在外

兼課或兼職」。查多元入學方案實施後，學生升學管道除考試外，亦可視其在校藝能學科成績

優良甄審保送入學，為避免產生師生間成績利害關係之疑慮，本部七十六年四月二十日臺（七

六）人字第一六九五四號函有關公務人員利用休假在自家指導學生書法並酌收費用，不在公務

員服務法第十四條所稱不得兼任他項公職或業務限制之範圍，部屬機關學校教職員參照辦理及

本部六十六年十二月二日臺（六六）人字第三五四○三號函為配合經濟建設及增進國民就業智

能，技術職業科專科教師在技藝補習班兼課得酌予放寬之規定，已於八十九年七月七日以台（八

九）人（二）字第八九○六八五三三號通函部屬學校、各縣市政府停止適用在案。 

  

二、 惟為使音樂等藝術人才得從小培育並鼓勵終身學習，經本部再邀集各縣市政府、學校研

商後，以九十一年七月十二日台（九一）人（二）字第九一一○○一六六號令規定：「為使各

類人才得從小培育並鼓勵終身學習，專科以上學校專任教師得於課餘時間在家實施三人以下學



生之課業輔導，惟與受教學生的在校成績應無利害關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部分仍維持現行規

定，或由各地方政府參照辦理或依地方制度法有關自治事項自行規定，惟受教學生應為非本校

學生。」 

  

三、 「補習及進修教育法」於八十八年六月十六日修正公布後，有關補習班之設立、變更或

停辦（含師資）等應遵行事項之管理規則，已回歸至各縣市政府權責，由各縣市政府對補習班

師資聘請之相關規定明定於補習班管理規則中，並加強督導。 

 

        發稿單位： 人事處    

 


